
    中小微企業多元發展專案貸款第二類對象切結書  (1141124版)
一、茲申請中小微企業多元發展專案貸款，本事業（即具切結書人）為：
(一)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有限合夥登記之中小企業。
(二)僅辦理稅籍登記之營利事業。
二、本事業受美國關稅影響：
(一)1.直接受影響:直接出口美國 2.間接受影響:間接出口美國或供應鏈關聯        
(二)佐證資料: 
1.自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2.法人單位出具之資格認定核定表 
三、本事業營業額減少達10%:
    (一)114年3月(含)以後，   年   至   月連續2個月之月平均或   年   月營業額
為        千元，較下列基期之一，減少      %:
1.113年同期月平均營業額          千元。
2.113年下半年月平均營業額          千元。
3.114年1~2月平均營業額          千元。
(二)佐證資料
1.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403)或營業稅查定課徵核定稅額繳款書(405)
2.法人單位出具之資格認定核定表 
3.其他證明文件(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貸款累計融資額度新臺幣100萬元以內，以銀行簡易評分表辦理： 
(一)負責人從事本業累計年資：     年     個月 
(二)目前營業狀況：
1.正常營業2.正常營業，復業超過6個月3.正常營業，復業未達6個月
五、經濟部、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及承貸金融機構得派員前往調查有關貸款運用情形，本事業不得拒絕。
六、本事業確實知悉有以下情事，承貸金融機構將停止核計利息減免：
(一)商工登記屬非正常登記，如有停業、歇業、解散、撤銷或廢止，或其稅籍登記屬非營業中。
(二)貸款經承貸金融機構提前收回貸款或轉催收。
(三)提供不實、偽造或變造之文件。
[bookmark: _Hlk205487128](四)未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變更貸款用途。
(五)事業屬稅籍登記地址在花蓮縣或臺東縣之延長利息減免者，於利息減免期間遷離花
蓮縣或臺東縣。
七、本事業若有不實情事，願承擔所有法律責任，並繳回已領取之優惠。
	此致：                  　　　　 
(金融機構名稱)
具切結書人：            　　　　 
（申請事業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負責人：

	申請日：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事業大章蓋章處 　　　負責人小章蓋章處　 
【請將大小章蓋在框格內，以利程式辨識】　　 


